
本报记者 崔岩 马云云

悬赏比例按照
实际到位金额执行

公告显示，根据申请执行
人泰安天元矿山设备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元公
司”）、新泰市华新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
和徐州康大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大公司”）的悬赏
执行申请，法院特发布悬赏执
行公告。被执行人为北京北大
青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青鸟公司”）、新疆北大青鸟能
源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鸟能源公司”）。

本案的申请执行标的额和
未履行标的额均为2 . 64亿元
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等。
根据公告，凡向法院提供有效
财产线索（不含本院已掌握的
财产线索）并执行到位的，按执
行到位额10%比例予以奖励。

“实际上，这是一个弹性悬
赏。悬赏比例按照实际执行到
位的金额来执行，理论上来说，
最高2640万。”山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副庭长马
向伟介绍说，此次悬赏金额为
我省目前发布的最高悬赏金。
据介绍，11月29日该悬赏公告
发出后，当天下午已经接到了
几个电话。

“举报人提供的财产线索
应该是明确、确实、具体的，不

能模糊，否则法院无法核实；其
次，提供的线索如果是申请执
行人、法院已经实际掌握的，不
在悬赏之列。”马向伟表示，举
报人提供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
并实际执行到位，将会在发放
案款的同时，发放悬赏金。

股权转让起纠纷
终审拒不履行义务

记者从判决书获悉，千万
悬赏的背后是一起涉案金额两
亿余元的股权转让纠纷。

《股权转让协议》显示，
2012年2月3日，天元公司、华新
公司、康大公司和汶源公司作

为转让方，将新疆兴和煤矿
100%股权（天元公司48%，华
新公司40%，康大公司6%，汶
源公司6%）转让给青鸟公司。

2012年3月30日，新疆兴和
煤矿有限公司（目标公司）的股
东由天元公司、华新公司、康大
公司和汶源公司变更登记为青
鸟能源公司。青鸟公司指定青鸟
能源公司受让目标公司股权。

截至2014年5月14日，青鸟
能源公司合计付款4 . 8亿元，
尚余2 . 2亿元未付。

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
司需给付天元公司、华新公司、
康大公司股权转让款2.2亿元及

违约金4400万元，共计2.64亿元。
判决书显示，青鸟公司、青

鸟能源公司认为，兴和煤矿有权
开采储量远低于协议约定储量、
转让方隐瞒兴和煤矿改扩建手
续无法审批等，并且由于情势变
更，兴和煤矿最终将会永久关
停，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司无
法实现合同目的。对此，一审法
院认为，青鸟公司、青鸟能源公
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

2016年12月24日，最高人
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裁定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
后，被执行人青鸟公司、青鸟能
源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

被执行人
已被列入失信人名单

“其实，早在诉讼保全阶段，
法院就查封了被执行人的一些
股权、银行账户，但是银行账户
中没钱，股权经申请执行人调查
了解也认为执行价值不大。”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
一庭副庭长马向伟介绍说。

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法
官马上向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并对其进
行了约谈，讲明拒不执行的各
种法律后果，但被执行人并未
主动履行义务。

法院执行人员在通过网络
查控未果后，先后辗转新疆、湖
南、广东、云南和北京，实地查
找财产线索，虽然经过努力也
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一些银行
账户和股权等资产，但均因已
经被其他债权人先行查封等原
因而不具备可执行性。

“可以说，目前通过网络查
控和传统查控手段均未能查到
有价值的线索。我们已对被执
行人发出了限制高消费令，同
时也依法将其纳入了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对其进行信用惩
戒。”马向伟表示，此次应当事
人申请，向社会发布悬赏公告，
是鼓励社会公众积极提供被执
行人的财产线索，是对执行方
式方法的新尝试和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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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举报报““老老赖赖””财财产产，，最最高高奖奖22664400万万
省法院发布奖金最高悬赏公告，被执行人包括北大青鸟

11月29日，山东高院发布一则“悬赏执行公告”。公告中显示涉案标的2 . 64亿元，凡向法院提供
有效财产线索并执行到位的，按执行到位额10%比例予以奖励，也就是说提供线索者最多可获得
超过2600万的赏金。据介绍，这也是我省法院目前发布的最高悬赏金。

济南历城法院对于拒不执行的老赖，采取司法拘留强制措施。(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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